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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

墨西哥医疗保障制度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宋大平
　任　静　赵东辉　张立强　汪早立

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中心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墨西哥的医疗保障制度由三大主体制度构成，分别覆盖公务员、正式就业人员、非正式就业和无
业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居民以户为单位参加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政府作为单一付费人为国民健康买

单，以及有计划地对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有机整合是可供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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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美洲部分国家的医疗保障制度及其管理
情况，笔者随“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中国／世界卫生组织
卫生技术合作项目”的医疗保障制度考察团，赴墨西

哥三大医疗保险提供机构进行了考察。该国在医疗

保障安排中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可供我国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借鉴。

１墨西哥医疗保障制度概况

墨西哥位于美洲中部，国土面积约 １９６万平方
公里，设３１个州和１个联邦地区，有联邦、州、县三级
政府，首都为墨西哥城，人口约１．０２亿。在拉美国
家中，墨西哥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较早也较为健全，主

要由三大主体制度构成，分别覆盖公务员家庭、其他

正式就业家庭，和非正式就业及无业家庭，并且分别由

公务员社会保障和福利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ｄｅＳｅｇｕｒｉｄａｄｙＳｅｒ
ｖｉｃｉｏ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ｓｄｅｌｏｓＴｒａｂａｊａｄｏｒｅｓｄｅｌＥｓｔａｄｏ，ＩＳＳＳＴＥ）、
社会保障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ＭｅｘｉｃａｎｏｄｅｌＳｅｇｕｒ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ＭＳＳ）

和联邦卫生部主管，由 ＩＳＳＳＴＥ、ＩＭＳＳ和州卫生局下

设的分支机构进行经办。此外，海军、国防部、国家

石油独营公司等部门（机构）拥有自己的社会保障制

度和管理机构。
［１］
墨西哥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自建

医疗机构直接向参保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除急诊

服务外不得互通。联邦卫生部主管的覆盖非正式就

业及无业家庭的制度是一项医疗保障制度（大众保

险制度，ＳｅｇｕｒｏＰｏｐｕｌａｒ），从公务员社会保障和福利

局及社会保障局系统的医疗卫生机构处购买服

务。
［２］
联邦卫生部拥有少量医疗卫生机构，直接向少

数人口提供服务。该国的私人医疗保险还覆盖大约

３％的人口。［３］三大主体制度提供的医疗保障情况

如下：

墨西哥社会保障局是拉丁美洲规模最大的社会

保障机构，于１９４３年建立，为大约５０００万在正规单

位工作、有固定收入的职工及家属提供“从孕期至死

亡”的医疗卫生服务和非医疗卫生福利。制度的筹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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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来源有三方：联邦政府对每个参保人按照１９９７年

首都墨西哥城最低工资标准的１３．９％（每年根据通

胀率调整）进行补助，参保人单位缴纳同样额度的保

险金，参保人个人根据工资水平缴纳不同额度的保

险金。２００９年个人筹资额度约为２５００美元（约合
１．７万元人民币）。［４］参保人需到社会保障局系统的

医疗卫生机构就医，缴费后才可免费获得全部的医

疗卫生服务和药物，但急诊可以到系统外的医疗卫

生机构就医。社会保障局有自己的一级、二级、三级

医疗机构，急救中心，家庭医疗中心，辅助医疗服务

中心，流动医院等 ３０００余所，此外还有 ２１家科研

机构。

公务员社会保障和福利局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成

立，为联邦政府公务员和一小部分地方政府公务员

家庭提供全部医疗卫生服务及非医疗卫生福利。后

者包括养老金、房贷、旅行及宾馆服务、低价食品等，

目前约有２８０万职工参保，连同其家属计算在内，共

有１０００万参保人，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３０％集中

在首都墨西哥城。
［５］
筹资来源为联邦政府、地方政府

和个人，较之社会保障局管理的保险制度，筹资额度

更高，医疗保险部分的运行机制类似。除急诊外，参

保人也需到本系统的医疗机构就医，并且新出台的

改革法案允许社会保障局、公务员社会保障和福利

局覆盖的参保人员退休后可以同时享受系统内医疗

卫生机构提供的服务。

鉴于２０世纪末墨西哥仍有半数人口没有医疗

保障、“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国家于２００１

年至２００３年开始试点大众保险制度，于２００４年１月

正式推行。
［６］
该制度没有自己的医疗卫生机构，通过

购买社会保障局和公务员社会保障和福利局系统的

医疗卫生服务，为当时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人口提

供针对特定服务项目和药物目录的保障。资金来源

也有三方：联邦政府按照首都墨西哥城最低工资标

准的１５％对每个家庭给予补助，称为“社会配额”；联

邦政府再按照该“社会配额”的１．５倍、地方政府按

照“社会配额”的０．５倍进行补助，作为“政府投入”

对参保家庭予以支持；自愿参加项目的家庭根据收

入多寡分为十组，收入最低的两组家庭不需缴纳任

何保险金、三至七组有孕产妇及５岁以下儿童（２００６

年以后出生）的家庭也不需缴纳任何保险金，其他家

庭依据组别缴纳５５美元～８３０美元不等的保险金，

享受６大类２６６个医疗服务项目、４９种大病和１１６

种儿童疾病的治疗，不需支付任何共付费用。从平

均水平看，２００８年家庭平均筹资额度约为３６０美元。

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已有９００万家庭参保，其中９２．１％

是贫困家庭。
［７］

墨西哥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实现全民覆盖方面给

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经验，但医疗保障体系的条块

分割是该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

自建医疗机构，造成国家医疗机构重复建设、多头规

划；不同制度的参保人不得不在外系统就医，造成医

疗卫生资源的不当浪费和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

差。该国总统已做出承诺，将于２０１２年将分散的各

项社会保障制度整合为一项覆盖全民的制度
［８］，从

而结束当前的条块分割局面，建立一个更加科学、高

效的体制，为国民提供更好的医疗保障。

２对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启示

２．１居民以户为单位参加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

我国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道路与墨

西哥相近，例如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覆盖不同的人

群、医疗保障由覆盖正式就业人群扩展至非正式就

业人群或无业人群等，这也是国际上医疗保障制度

发展的通例。但是目前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三大主

体制度中，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

合），城镇非正式就业人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城镇正式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前二者以户为单位参保，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

个人为单位参保。这样一来有可能出现在一个家庭

中，有的成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的成员

或者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参加新农合、

或者没有保险的情况，从而造成前两项制度不是严

格地以“户”为单位参保，人为制造人、户身份界定的

混乱。与之相比，墨西哥医疗保障的三大主体保险

机构均以户为单位接收参保人，按照国家公务员、正

式就业和非正式就业或无业这三个标准将不同家庭

纳入不同保险制度，家属随主要经济能力人参保，各

项制度参加人的身份界定清晰，有利于避免重复参

保，在管理层面上易于操作。尽管以户为单位参保

会导致“一人参保，全家享用”，从而带来基金超支的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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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但以个人为单位参保，在监督不力的体制下，

会发生隐性的“一人持本，全家享用”，更何况还有可

能因重复参保导致财政重复补助。权衡利弊，居民

以户为单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应为我国所借鉴。

２．２政府作为单一付费人为国民健康买单

墨西哥的医疗保障体制一度被称为“拉美模

式”，国家的医疗卫生机构多由社会保障项目所开

发、设立，直接为参保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政府是

医疗保险制度的单一付费人。虽然大众保险制度采

取购买服务的社会医疗保险模式，设定服务包，但是

参保人就医时并不需要支付共付费用，其医疗费用

全部由保险基金支出，是一种结合单一付费和第三

方付费的折中模式。我国社会医疗保险的三大主体

制度皆是第三方付费模式，而且制度设计和实际操

作中共付比例、服务项目目录、药品目录等保险理念

突出，加之医疗保险和医疗卫生服务之间管理体制

不顺畅、财政补助机制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医疗

卫生机构的行为带有较强的逐利性等因素，参保人

即使有社会医疗保险，看病就医时仍需支付相当数

量的自付费用，是“看病贵”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国应在近期尽可能探索总额预付、单病种付费、按

床日付费、按服务单元付费等供方支付方式在控制

费用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在现有的财政补助机制框

架下尽可能规范供方行为，降低参保人共付比例，降

低国民的疾病经济负担；远期可以从正式就业人员

及家庭着手试点，缴纳社保税并免费使用医疗卫生

服务，转变供方财政补助机制，探索在我国由政府承

担医疗保险单一付费人责任的可行性、策略和具体

措施，有条件的话逐步推开，以渐进模式实现社会医

疗保险制向税收制卫生体制的转型。

２．３有计划地对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进行有机整合

墨西哥总统郑重承诺，将于２０１２年将分散的各

项社会保障制度整合为一项覆盖全民的制度。为实

现该目标，该国正在实现不同保险服务的便捷性和

统一性上下大力气。就便捷性而言，各项保险制度

的管理机构正在整理详尽的参保人名单，为其去其

他系统的医疗机构就医做准备；为了改变目前只有

社会保险局系统有电子病历、公务员社会保障和福

利局系统有部分电子病历、其他保险系统还是使用

纸质病历的现状，推进资源共享，墨西哥正在进行电

子病历建设，以实现不同系统中病历的共享。就统

一性而言，国家正在协调不同的保险系统使用统一

的临床指南、服务价格和费用支付方式，提供一致范

围的服务项目，并且做到机构建设规划整齐划一，截

至２０１０年要确定哪些医疗机构可以收治全部保险

系统的病人，从而逐步实现系统整合。

墨西哥政府为实现全民覆盖的目标而表现出来

的强烈的政治意愿令人钦佩，其全民覆盖不仅包括

统计意义上的全人群覆盖，还包括横向上保障内容

和纵向上保障深度的延伸。单就使大众保险制度有

限的服务包与提供几乎全部医疗卫生服务的社会保

险局制度和公务员社会保障和福利局制度接轨而

言，需要增加的政府投入不可计量。我国应学习墨

西哥政府的政治魄力，以及在实现不同保险便携性

和统一性方面的有益做法和经验，进一步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更好地为国民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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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ＪｕｌｉｏＦ，ＥｄｕａｒｄｏＧ，ＯｃｔａｖｉｏＧ，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

ｆｏｒｍ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Ｍｅｘｉｃｏ［Ｊ］．

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６，３６８（９５４６）：１５２４１５３４．

［４］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ＩＭＳ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ｒｖｉｃｅ［ＣＤ］．

ＩＭＳＳ，２００９．

［５］Ｄｒａ．ＬｕｃíａＢ．ＹａｅｚＶｅｌａｚｃ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ｃｉóｎａｃａｒｇｏｄｅｌ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ｃｉóｎｄｅａｓｅｓｏｒｅｓｄｅｌａｄｉｒｅｃｃｉóｎｍéｄｉｃａ［ＣＤ］．

ＩＳＳＳＴＥ，２００９．

［６］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ｅｘｉｃｏ［Ｍ］．Ｐａｒ

ｉｓ：ＯＥＣ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０５．

［７］ＧａｂｒｉｅｌＣＧ．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ｇｕｒｏ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Ｄ］．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íａｄｅＳａｌｕｄ，２００９．

［８］ＳｕａｒｅｚＪＭ．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ＰＳＳｏｆＭｅｘｉｃｏ［ＣＤ］．ＰＡＨＯ，

２００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４０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００５３１］

（编辑　田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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